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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立工傷職業病專門醫療部門  全面完善復康服務 

—香港職工會聯盟就受傷僱員的復康服務向立法會人力事務委員會提交之意見書 

 

工傷醫療費少之又少  排大隊耽誤就診黃金期 

工友若受到工傷或患上職業病，可以根據《僱員補償條例》訂明的程序細則處理，當中包

括：工傷意外發生的通報流程、處理申訴的方法、按期付款及永久喪失工作能力的補償、

醫療費、義肢及手術的器械費用及死亡補償金額等。雖然可索還醫療費的最高每天限額由

2017 年 2 月 9 日起調高，住院或門診治療的可索還醫療費最高每天限額由 200 元上調至

300 元，而同一天接受住院及門診治療的可索還醫療費最高每天限額則由 280 元調高至

370 元，但是這數額僅足以勉強應付工友在公營醫院或診所求診時所需的費用。可是，在

醫管局服務極為短缺的情況下，職業傷病僱員往往需要極長的輪候時間，以致錯過治療的

「黃金時間」，令到傷病得不到及時的治療，工友身體及心理上承受不必要的折磨，同時也

影響工友復工的機會，及增加永久性全部或部份喪失工作能力的比例，日後工作條件若受

影響更可能長遠令工友的生活水平大幅下降。 

私營自願復康計劃   效果不彰難獲信任 

雖然自 2003 年起部份保險公司推行了「自願復康計劃」，讓受傷工友透過保險公司的安

排，免費使用私營的復康服務，但是由於計劃由保險公司自行選擇個案及聯絡受傷僱員邀

請他們參加計劃，並不是所有受傷僱員均有機會選擇是否參與，而且基於不少工傷工友曾

經歷或耳聞保險公司刁難工友、無理停止按期付款，或騙取醫療文件的事件，索賠期間的

負面經驗，令到工人對此計劃甚有戒心，無法信任。由該計劃於 2003 年推行至 2016 年 

6 月底為止，有約 2 萬宗工傷個案的僱員參加，不過相對實推行 13 年來的每年約

35,000-40,000 受傷個案宗數（停工超過 3 天），比例實在很低，不足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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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工傷及職業病公營服務單位  整合服務統籌復健復工 

本會認為有必要及急切性改善受傷僱員的復康服務，在公營部門成立專門處理工傷及職業

病復健的單位，並結合重返工作統籌（Return to work coordination）的模式，透過 4 個

不同系統的跨專業、適時的介入：醫療護理（Healthcare）、工作場地（Workplace）立

法與保險（Legislative and Insurance）和個人（Personal），整合服務和統籌復健復工。

政府亦應考慮推動工作實地康復（Worksite – Based rehabilitation），訂立在工作地方所

有涉及工傷管理、恢復功能及維持工作職位的有關政策及制度，促使僱主積極的參與職業

復康計劃，作出協調讓受傷工友在醫療情況穩定下重返工作，當中包括輕工或過渡期工作

安排，以及根據專業的醫療康復人士提出修訂工作要求的建議，為受傷員工作出適當的工

作環境變動和改善。不過職業傷病復康復職不單純是醫療、資源及服務提供的問題，公平

的勞資關係、對職業傷病工人復工後的保障、復職權等事宜同樣重要，否則復康服務只會

徒具軀殼，無法取信於工人及在工作間得到真正的落實。因此，政府應該加強保障受傷或

職業病僱員在職場上的保障，嚴厲打擊任何歧視工傷工人、惡意針對或解僱的不當及不法

行為。 

整合服務完善系統  設立職業傷病復能復職局 

本會贊成立法成立職業傷病復能復職局，由各相關專業組織代表（職業學醫生、職業健康

護士、職業治療、物理治療、殘疾管理、人體功效學等）、僱主代表、僱員代表組成，負責

管理因應改善受傷僱員的復康服務而新成立的「職業傷病復能復職基金」，並監察管治職業

復康介入服務流程及制定各項服務的標準。而保險業界則需要為此復康服務作出承擔，成

立「職業傷病復能基金」，從現有的僱員補償保險徵款，用作： 

一） 職業傷病復能復職局的營運行政開支； 

二） 進行職業康復服務，包括：醫療康復、職業康復、重返工作支援的全數開支； 

三） 進行職業康復服務所需要的行政和人手開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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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營保險損工人權益  改行中央補賞基金各方得益 

除了改善受傷僱員的復康服務外，現行的工傷補償制度存在不少問題，保障不足、索賠困

難、對違法僱主監管不足等，種種問題與私營保險機構運作息息相關。因此，本會認為長

遠而言應該設立中央式保險制度將接受勞保、管理收取保費及支付補償等工作，由現時分

散給私營保險機構經營轉為由「中央補賞基金」執行： 

一） 因應不同行業的危險程度、職業安全預防措施、違規違法紀錄等徵收不同數額的

保費，使勞工保險與職業安全直接掛鉤； 

二） 更有效監察僱主有否投買勞保，使工友，尤其是零散工人有更大的保障； 

三） 大幅降低中介佣金及行政開支，並減少僱主投保的負擔； 

四） 擴大保障至自僱人士； 

五） 徵費進行全面性的職業康復服務； 

六） 改善現時處理補償程序，避免出現保險公司刻意拖延發放補償、僱主故意拖延或

無理否定工傷的情況。 

 

無論僱員補償還是職業康復服務均是一種基本社會保障，除了是每個僱員應有的權益，亦

關乎公眾利益，減低因為工傷及職業病引致的醫療成本及社會勞動力的損失，因此應該政

府作以中央形式統籌及營運。  

 

 

香港職工會聯盟 

2018年 6月 19日 

 

註：本文採納了工業傷亡權益會就中央補償基金，以及工人健康中心就職業傷病復能復職

局的部份建議。 




